关于开展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创建工作的
通   知

各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：

   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科普法》，实施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》，鼓励和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兴办科普事业，促进我市科普资源的共建共享，推动科普工作的社会化、群众化、经常化，提高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，推进富民强市、幸福泰安建设，市科协决定开展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创建工作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 一、创建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1．符合《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标准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1）的要求。
2．基地建成一年以上，具有开展科普教育工作所必需的场所、设备、专兼职人员，并能够经常性地面对公众开展公益性科普教育工作。
二、创建单位原则上从如下类别中产生
1．科技类博物馆：自然博物馆、各类专业科技博物馆、科技馆、天文馆、动物园、植物园、特色农业园区、水族馆、自然保护区等。
2．重点实验室：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等单位的重点实验室或试验基地。
3．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中心、开发中心或实验基地，开放生产线的大、中型企业。
 4.其他具有科普示范和科技教育功能的公众活动场所。
三、创建单位的产生办法
1．各级科协依据《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标准》（试行）对申报单位进行评审后推荐上报市科协。
2．创建单位由市科协审核、检查、验收后命名公布。
四、申报材料
申报单位需详细填报《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》(见附件2)，一式两份 ，创建报告一份，简要介绍本单位科普工作的组织机构、人员配备、经费保障、制度建设、已经具备的科普设施条件、开展的特色科普活动、年开放天数、年接待人数、活动取得的效果和辐射范围等内容。另外可以附带光盘、宣传手册等材料。
五、要求
创建申报材料需同时报送文字材料和电子版。材料上报截止日期为2014年3月21日。
联系部室：市科协科普部
联系电话：6991377

联系地址：泰安市政大楼A2015室
电子信箱：kp1377@126.com
附件  1.《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标准（试行）》
      2.泰安市科普教育基地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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